
《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五五”规划年度实施评估及“双评价”技术研究》采购需求

一、工作背景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055号）、《关于开展“十五五”省级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编制前期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2834号），要求各省（市）做好“十五五”省级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作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领域重大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省级行政区域自然资源领域各项目标任务的重要规划。自然资源部印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要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双评价内容，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细化评价标准和技术流程。为更好地推进本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五五”规划实施，以及构建符合超大城市资源特征及发展需求的双评价技术体系，开展本项工作。
二、工作内容
本项目主要包括本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五五”规划年度实施评估，以及本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体系研究。2026年采购内容为：
1.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五五”规划年度实施评估
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五五”规划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其中包括（1）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自然保护地面积、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总规模等主要指标；（2）提升自然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等主要任务。
一是编制自然资源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方案，明确项目推进内容和计划，开展本市自然资源领域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二是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内容包括:（1）主要指标变动情况;（2）主要任务实施推进情况。
三是基于上述评估，梳理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提出改进和加强自然资源规划任务落实的政策建议。
2.上海市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体系研究
一是编制“双评价”技术研究项目工作方案，明确项目推进内容及计划。
二是开展国家和其他省市相关技术标准研究。收集相关资料，梳理分析自然资源部以及“双评价”地方标准的评价内容、技术流程与指标设置，借鉴相关案例经验，结合上海区域特色自然禀赋，分析国家指南中通用指标的适用性以及上海特色指标的评价方向。
三是构建上海市“双评价”技术体系。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适宜性与承载力评价等内容，结合上海区域特色，构建符合上海资源环境本底特征的评价技术体系。
三、成果要求
1.形成《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五五”规划年度实施评估报告（2026年度）》；
2.上海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研究报告。
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
四、进度要求
按照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具体工作时间要求推进，中标后30天内提交项目工作方案；原则上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并提交成果。
[bookmark: _GoBack]五、人员组织要求
1、项目负责人为响应单位在职人员，具有相关项目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2、项目组人员为响应单位在职人员，供应商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应不少于4人，具有与项目吻合的专业背景、专业职称及工作经验。在服务期限内，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六、其他要求
1、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要求变化即时做出工作调整。
2、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规定。
3、严格遵守保密要求，未经委托人许可，中标单位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与本工作相关的任何资料、数据和成果。
七、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
《上海市林地空间专项规划（2026-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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